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字 〔２０２２〕９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方案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实施

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２年８月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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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实施方案

　　为了做好２０２２年本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工作,根据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的«２０２２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»和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

«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»的精神,制定本实施方案.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以人民为中

心,推进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,持续提升政务公开标准化、规范化

水平,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引导、服务、监督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

展的功能效应,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透明政府建设.
二、考核评估范围

１６个区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三、考核评估内容

重点考核评估各区、各部门对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情况.
共分为１０个部分:

(一)政务公开基础工作,包括公文备案及属性认定、信息公开

栏目维护、政府信息公开年报、年度工作要点制发等方面情况.
(二)依申请公开工作,包括依申请件办理规范性和质量、争议

处理、转主动公开等方面情况.
(三)政策解读工作,包括政策解读质量、政策预公开阶段解读、后

续解读、多元化解读、重要政策及解读材料精准推送等方面情况.
(四)回应社会关切工作,包括拓展网上政民互动渠道、中国政

府网网民留言办理等方面情况.
(五)公众参与工作,包括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、决策事项

公开征求意见、会议公开、定向意见征集、政府开放活动等方面情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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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工作,包括疫情防控、财税审计、生态

环境、道路交管、涉企服务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,以及年度各

类发展目标、改革任务等推进落实进度的信息公开情况.
(七)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,包括落实基层政务公

开标准化规范化要求、推进全领域目录体系建设和成果运用、完成

居(村)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方面情况.
(八)平台建设工作,包括政府网站、政务新媒体、政务公开专

区、政府公报等政务公开平台的建设和维护情况.
(九)组织体系和监督保障工作,包括组织领导、业务培训、保

密审查机制落实、政府信息移交、监督检查指导等方面情况.
(十)特色工作,包括政务公开制度创新、政务公开标准化成果

运用、特色公开方式等政务公开工作创新案例及经验总结等.
四、方法和步骤

(一)单位自查

各区、各部门按照«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指标表»
开展自查,并通过上海市政务公开工作平台,线上填写«２０２２年上

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自查报告表».
(二)网上核查与实地检查

市政府办公厅根据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指标表,
组织对各区、各市级部门的相关工作进行网上核查.市“一网通

办”“一网统管”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组成联合检查

组,选择部分区、市级部门进行实地检查和现场测评(具体做法另

行通知).
(三)专项评估

１．市大数据中心提供政府网站建设和运维情况的评估结果;

２．市政府办公厅“上海发布”办公室提供政务新媒体建设和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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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情况的评估结果;

３．市保密局提供保密审查机制落实情况的评估结果;

４．市档案局、上海图书馆提供政府信息是否及时、全面移交的

评估结果.
(四)社会评议

委托社会专业调查机构,对政务公开工作效果开展第三方评

议,评议结果作为考核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.
(五)综合评价

市政府办公厅综合考量专项评估、社会评议等评估分数,汇总

评分结果,形成各区、各部门的考核评估总分.
五、时间安排

(一)１１月１５日前,各区、各部门通过上海市政务公开工作平

台,提交«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自查报告表»;各专项

评估单位提供专项评估结果.
(二)１１月中下旬,开展实地检查及现场测评.
(三)１２月上旬,形成考核评估结果和考核等次(分为优秀、良

好、合格、不合格),并择时向市政府常务会议汇报.
六、结果运用

考核评估结果将报送市年度(绩效)考核工作领导小组,列入

２０２２年各单位(绩效)考核范围.考核评估结果主动向社会公开.

附件:１．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指标表(区政府版)

２．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政务公开考核评估指标表(市级部门

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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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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